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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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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左
宗
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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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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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於
科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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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今
銘
感
云

甘
省
鄕
試
之
區
在
會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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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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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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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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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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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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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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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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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樓
左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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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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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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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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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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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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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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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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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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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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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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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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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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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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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有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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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庭
南
爲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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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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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爲
提
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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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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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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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
供
給
所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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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爲
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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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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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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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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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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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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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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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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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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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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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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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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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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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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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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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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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督

左

宗

棠

奏

請

甘

肅

分

闈

疏

竊

維

甘

肅

地

處

西

北

邊

荒

舊

隸

陜

西

行

省

統

轄

康

熙

年

間

拓

地

日

廣

始

設

甘

肅

巡

撫

駐

蘭

州

乾

隆

年

間

又

改

臨

洮

爲

蘭

州

府

後

設

總

督

駐

之

兼

管

巡

撫

事

地

當

西

陲

衝

要

南

北

界

連

藩

服

荒

服

漢

䝉

回

番

雜

處

其

間

謡

俗

異

宜

習

尙

各

别

漢

敦

儒

術

回

習

天

方

蒙

番

崇

信

佛

敎

亙

古

至

今

未

之

有

改

置

省

以

來

諸

凡

建

設

或

創

或

因

於

武

備

尙

詳

而

文

治

獨

略

於

各

省

者

有

兩

大

端

各

省

除

壤

地

毗

連

一

水

可

通

之

安

徽

一

省

鄕

試

併

歸

江

南

取

中

士

子

久

習

爲

常

此

外

均

就

全

省

適

中

督

撫

駐

紮

處

設

立

貢

院

屆

期

考

官

入

闈

校

閱

照

額

取

中

獨

甘

省

距

陜

西

道

阻

且

長

而

鄕

試

必

須

赴

陝

陝

甘

學

政

遠

駐

陜

西

三

原

三

年

一

度

按

臨

甘

肅

舉

行

嵗

科

兩

試

均

與

各

省

不

同

故

自

改

建

省

治

以

來

甘

肅

士

人

經

明

行

修

能

自

淑

其

鄕

里

者

尙

不

乏

人

至

掇

科

登

第

以

文

章

經

濟

取

重

當

世

者

槪

不

多

見

非

各

省

皆

知

稽

古

之

力

爭

自

濯

磨

甘

肅

士

人

獨

安

固

陋

不

求

聞

達

也

計

甘

肅

府

廳

州

縣

距

陜

近

者

平

慶

涇

鞏

秦

階

兩

道

約

八

九

百

里

千

里

蘭

州

一

道

近

者

一

千

三

四

百

里

遠

者

一

千

六

七

百

里

蘭

州

迆

西

涼

州

甘

州

西

甯

迆

北

甯

夏

遠

或

二

千

餘

里

至

肅

州
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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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西

一

道

則

三

千

里

或

四

千

里

鎭

迪

一

道

更

五

六

千

里

不

等

邊

塞

路

程

悠

遠

又

兼

驚

沙

亂

石

足

礙

馳

驅

較

中

原

行

路

之

難

奚

翅

倍

蓰

士

人

赴

陜

應

試

非

月

餘

兩

月

之

久

不

達

所

需

車

䭾

僱

價

飮

食

芻

諸

費

旅

費

卷

費

少

者

數

十

金

多

者

百

數

十

金

其

赴

鄕

試

蓋

與

東

南

各

省

舉

人

赴

會

試

勞

費

相

等

故

諸

生

附

府

廳

州

縣

學

籍

後

竟

有

畢

生

不

能

赴

鄕

試

者

窮

經

皓

首

一

試

無

緣

良

可

慨

矣

軍

興

以

來

學
臣

不

按

臨

甘

肅

者

已

逾

十

稔

幸

前

學
臣

許

振

禕

不

避

艱

險

以

次

按

試

生

童

踴

躍

歡

呼

迎

拜

馬

首

計

行

各

屬

嵗

科

諸

試

取

入

新

生

不

下

萬

人

而

從

前

取

進

生

員

尙

不

在

内

徒

以

資

斧

無

措

不

能

遠

行

加

之

夏

秋

暑

雨

水

潦

縱

橫

有

無

從

問

津

者

有

中

道

迍

邅

致

誤

場

期

廢

然

而

返

者

有

資

斧

耗

盡

抑

鬱

成

疾

以

沒

者

其

得

抵

陜

完

試

事

者

不

及

三

千

人

然

則

甘

肅

士

子

之

赴

鄕

試

者

合

新

舊

諸

生

計

之

不

過

十

之

一

二

而

已
臣

自

肅

州

凱

旋

厯

甘

涼

各

郡

途

間

見

諸

生

迎

謁

道

左

初

疑

其

秋

試

被

放

者

比

詢

以

試

事

則

僉

稱

無

力

赴

陜

不

知

其

詳

言

已

欷

歔

不

絶

慰

諭

遣

之

前

接

准

學
臣

許

振

禕

咨

送

甘

省

赴

試

士

子

公

懇

分

闈

呈

詞

當

行

兩

司

議

詳

昨

由

肅

州

凱

旋

復

又

據

紳

士

前

刑

部

主

事

滕

烜

道

員

曹

炯

及

漢

回

士

紳

等

聯

名

呈

稱

捐

建

貢

院

擇

定

袖

川

門

外

地

基

籌

備

甎

瓦

材

木

已

有

頭

緒

請

援

照

湖

廣

雲

貴

鄕

試

分

闈

取

中

例

前

來

並

稱

甘

省

武

試

本

係

分

闈

文

試

亦

可

仿

照

懇

求

具

奏

臣

維

湖

廣

雲

貴

等

省

鄕

試

道

路

險

遠

厯

蒙

列

聖

恩

旨

分

闈

取

中

士

林

感

頌

至

今

兹

甘

肅

赴

陜

鄕

試

道

路

險

遠

較

各

省

數

倍

有

加

皇

上

一

視

同

仁

軫

念

上

人

赴

試

維

艱

恩

允

分

闈

取

中

俾

邊

徼

寒

微

得

照

各

省

一

律

就

近

應

試

則

投

戈

講

藝

士

氣

奮

興

文

治

之

隆

可

計

日

而

待

也

惟

是

分

闈

取

中

額

數

應

定

若

干

難

於

擬

議

蓋

陜

甘

鄕

闈

向

係

合

兩

省

取

中

從

未

分

析

兹

甫

議

分

闈

取

中

若

將

兩

省

額

數

平

分

各

占

一

半

則

陜

省

應

試

人

數

向

多

於

甘

省

現

且

有

增

無

減

甘

肅

如

占

額

一

半

致

陝

西

中

額

頓

形

減

少

殊

非

情

理

之

平

若

照

臣

度

隴

之

初

奏

准

甘

肅

取

中

二

十

一

名

成

案

計

算

無

論

當

時

因

賊

氛

正

熾

赴

試

人

稀

一

時

權

宜

酌

議

本

非

廿

省

定

額

况

當

隴

境

肅

淸

應

試

士

人

自

必

增

多

數

倍

而

中

額

僅

此

翻

致

向

隅

亦

無

是

理

若

按

照

永

廣

中

額

部

章

計

算

甘

肅

軍

興

以

來

各

府

廳

州

縣

捐

派

糧

料

饟

需

均

値

人

物

凋

殘

市

價

翔

貴

之

時

調

核

各

府

廳

州

縣

厯

年

案

卷

稽

核

捐

輸

各

款

爲

數

甚

鉅

而

又

限

於

部

議

永

廣

中

額

不

得

過

十

名

定

章

無

從

推

廣

此

擬

議

中

額

鮮

可

依

據

之

實

情

也

溯

考

從

前

兩

省

合

中

時

道

光

丁

酉

已

亥

咸

豐

壬

子

等

科

甘

肅

每

榜

曾

取

中

三

十

餘

名

同

治

九

年

庚

午

科

鄕

試
臣

接

陜

西

撫
臣

蔣

志

章

緘

稱

主

考

評

場

中

試

卷

甘

肅

獨

優

殊

嫌

額

滿

本

年

癸

酉

科

鄕

試

據

陝

西

藩

司

譚

鍾

麟

稟

主

考

所

論

亦

同

是

陜

甘

文

風

無

容

軒

輊

而

甘

肅

分

闈

後

人

文

日

新

月

盛

尤

在

意

中

合

無

仰

懇

皇

上

天

恩

逾

格

特

准

比

照

各

省

中

額

最

少

之

貴

州

每

科

取

中

四

十

名

滿

營

應

試

士

子

每

科

取

中

二

名

合

共

四

十

二

名

作

爲

定

額

遇

簡

放

主

考

學

政

之

期

另

簡

放

甘

肅

正

副

考

官

各

一

員

甘

肅

學

政

一

員

俾

甘

省

士

子

得

以

就

近

鄕

試

而

嵗

科

按

屬

舉

行

舉

政

得

免

跋

涉

之

勞

生

童

得

以

時

親

承

訓

□

習

舊

學

而

啟

新

知

不

獨

邊

方

士

習

文

風

可

期

丕

振

已

也
臣

自

征

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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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以

來

目

覩

民

俗

淩

夷

冺

棼

日

甚

不

但

劫

殺

爭

奪

視

爲

故

常

動

輒

嘯

聚

多

人

恣

爲

不

法

而

民

間

倫

紀

不

明

禮

敎

久

斁

干

名

犯

義

之

案

誅

不

勝

誅

緣

地

雜

華

戎

習

俗

漸

染

已

深

正

恐

夏

變

爲

夷

靡

所

止

極

不

得

已

設

局

鄂

省

印

刋

四

書

五

經

小

學

善

本

分

布

各

府

廳

州

縣

師

行

所

至

飭

設

立

漢

回

義

塾

分

别

訓

課

冀

耳

濡

目

染

漸

移

陋

習

仍

復

華

風

邇

來

漢

民

敦

崇

儒

術

講

習

六

經

回

民

亦

頗

知

嚮

慕

爭

請

設

立

義

塾

延

師

課

讀

儒

書

前

學

臣

許

振

禕

次

第

按

臨

多

方

激

勵

回

生

得

附

學

籍

貢

成

均

者

所

在

不

乏

益

欣

欣

然

以

得

附

宮

牆

爲

意

外

榮

幸

食

桑

黮

而

懷

好

音

斯

其

時

乎

若

荷

皇

恩

兀

其

分

闈

就

試

屆

時

簡

派

學

政

按

期

校

閱

則

經

正

民

興

邊

氓

長

治

久

安

之

效

基

於

此

矣

臣

亦

知

聖

賢

之

學

不

在

科

名

士

之

志

於

學

者

不

因

科

名

而

始

勸

然

非

科

名

無

以

勸

學

非

勸

學

則

無

讀

書

明

理

之

人

望

其

轉

移

風

化

同

我

太

平

無

以

致

之

固

非

謂

科

第

文

章

足

以

歆

動

庸

耳

俗

目

兼

可

博

取

名

譽

也

左

宗

棠

奏

請

分

闈

增

額

疏

奏

爲

援

案

懇

分

闈

增

額

仰

乞

特

恩

俯

順

兩

省

士

情

以

廣

皇

仁

而

作

土

氣

事

臣

左

宗

棠

前

奏

陜

甘

分

闈

一

案

接

准
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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